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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運輸業公益性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

項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民用航空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公益性獨立董事應以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執行職務，保持超然獨立地

位及公正態度，促使民用航空運輸業

善盡維護飛航安全及保障消費者權益

之社會責任。 

考量要求企業強化其企業社會責任已是

全球政府與民間機構之共識，尤其民用航

空運輸業肩負公共運輸責任，確實有必要

由民用航空運輸業自行選任公益性獨立

董事，用以促使民用航空運輸業達成善盡

維護飛航安全及保障消費者權益等社會

責任，以避免發生飛航安全相關事件，或

恣意做成停業或結束營業決定進而影響

公共運輸穩定性，爰參酌全國農業金庫獨

立監察人及授信審議委員應具備資格條

件準則第六條第一項文字，規範公益性獨

立董事行使職權時應盡之注意義務及應

秉持之立場與態度。 

第三條  公益性獨立董事應取得下列專

業資格條件之一，並具備十二年以上

工作經驗： 

一、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

務所需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

校講師以上。 

二、法官、檢察官、律師、會計師或其

他與公司業務所需之國家考試及

格領有證書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 

三、具有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

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一、 因公益性獨立董事需具公正性及一

定專業背景，經參考國外對獨立董

事建議十二年以上工作經驗始較具

獨立性判斷指標，爰規範公益性獨

立董事除有相關專業資格外，應具

備十二年以上工作經驗，惟各項資

格條件之工作經驗年資可合併計

算。 

二、 考量民用航空運輸業係跨國性及高

資本投入型之產業，採高科技技術

及高效能工具提供運輸服務，且需

與時俱進引進最新行銷或經營方

式，經營層面相當廣泛，爰參考公

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

事項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訂定資格條

件；其中各款所列「公司業務」部

分，係指任何與民用航空運輸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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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業務發展所需要之內容，意

即除航空運輸業務外，亦包括航

太、無人駕駛技術、人工智慧、海

外市場交易或募資、經營社群媒

體、網路行銷、增加附屬事業收入

(如推廣免稅品販售)等。 

第四條  民用航空運輸業屬非公開發行

股票公司或未設置獨立董事之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者，其公益性獨立董事於

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之禁止情事，

準用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

遵循事項辦法第三條規定。 

民用航空運輸業無論是否為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依民用航空法(以下簡稱本法)

設置之公益性獨立董事，皆屬獨立董事性

質，爰明定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或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未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獨

立董事者，其公益性獨立董事於選任前二

年及任職期間亦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

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三條所

定獨立性條件。 

第五條  民用航空運輸業屬非公開發行

股票公司或未設置獨立董事之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者，其公益性獨立董事之

選任程序，準用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

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五條規

定。 

民用航空運輸業無論是否為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依本法設置之公益性獨立董事，

皆屬獨立董事性質，爰明定非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或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未依證券交

易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其公益性獨立

董事選任亦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

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五條所定程

序。 

第六條  民用航空運輸業應於依公司章

程完成選任公益性獨立董事程序後十

五日內，報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

簡稱民航局)轉報交通部備查；變更

時，亦同。 

依本法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二項及參考公

司之登記及認許辦法第五條對於登記事

項變更後十五日內應申請變更登記之規

定，明定公益性獨立董事選任後應報請備

查之規定。 

第七條  公益性獨立董事對董事會決議

事項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

議事錄載明；如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

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除有正當理由

外，應事先提出書面意見，並載明於

董事會議事錄。 

公益性獨立董事對於行使職權所

獲取或知悉之資訊，應予保密不得外

洩。但有危害飛航安全或損害消費者權

益時，應即時向民航局報告。 

一、 依本法設置之公益性獨立董事，皆

屬獨立董事性質，爰參酌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七條第五項

規定，於第一項明定公益性獨立董

事同其他獨立董事於董事會之基本

職責。 

二、 考量公益性獨立董事執行本辦法第

二條規定之特殊性，爰參考學校財

團法人公益監察人指派辦法第七條

規定，於第二項明定公益性獨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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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運輸業之董事長、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及經辦相關業務之人

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公益性獨立

董事行使職權。 

事負有向民航局報告因行使特殊職

權所知危害飛航安全或損害消費者

權益等資訊(例如可能發生飛航安

全相關事件，或恣意做成停業或結

束營業決定)之義務，以保障公益。 

三、 為使公益性獨立董事可順利行使職

權，於第三項規範民用航空運輸業

從業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公

益性獨立董事行使職權。 

第八條  民用航空運輸業之公益性獨立

董事於任期中，不得變更其身分為非

獨立董事。擔任民用航空運輸業之非

獨立董事者，於任期中亦不得逕行轉

任為公益性獨立董事。 

為確保公益性獨立董事可保持超然獨立

地位及公正態度，並避免因身分轉換衍生

諸多爭議，爰參考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

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六條規定，明定

公益性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含董事及

監察人)間在任職期間不得互為轉換。 

第九條  民用航空運輸業選任之公益性

獨立董事有出缺者，應敘明理由報請

民航局轉報交通部備查。 

公益性獨立董事出缺致不足一人

時，民用航空運輸業應自事實發生之日

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一、 考量設置公益性獨立董事之目的係

為保障公益，爰明定出缺時應敘明

理由報請備查之規定。 

二、 另本法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公益性獨立董事人數至少一人，如

無公益性獨立董事時，民用航空運

輸業應儘速完成至少選任一人，基

於實務運作確有時程需要，爰參考

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六項規

定，明定應於六十日內完成補選。 

第十條  民用航空運輸業應自行訂定給

付公益性獨立董事之薪資報酬。 

民用航空運輸業應為公益性獨立

董事投保責任保險。 

一、 依本法設置之公益性獨立董事，皆

屬獨立董事性質，爰參照證劵交易

法第十四條之六規定，於第一項明

定民用航空運輸業應給付公益性獨

立董事薪資報酬。 

二、 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訂

定之「○○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之職責範疇規則」參考範例第四條

規定，公司得為獨立董事購買責任

保險；考量設置公益性獨立董事係

以保障公益為目的，故為保障公益

性獨立董事可保持超然獨立地位及

公正態度執行保障公益之職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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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航空運輸業有必要為公益性獨立

董事購買責任保險，爰明定第二項。 

第十一條  公益性獨立董事任期不得逾

三年，連選連任以二次為限。 

查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五條規定董事任期

為三年，爰規定公益性獨立董事任期不得

逾三年；另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

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五條訂有獨立董事任

期達三屆後，如繼續提名應公告理由並於

股東會向股東說明之規定，考量公益性獨

立董事較諸其他獨立董事，尤其有較高之

公益性職責，宜更注意倘其任期過久，恐

造成公益性獨立董事在行使職權時與經

營階層有情感上牽絆致影響其獨立地位

及公正態度之情形，爰明定其任期最長不

得逾三年，連選連任以二次為限。 

第十二條  民用航空運輸業依本辦法設

置公益性獨立董事者，得自現任董事

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考量第一次設置公益性獨立董事在實務

運作上有任期緩衝之需要，爰參考公開發

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九條規定，明定得自現任董事任期屆滿

時，始適用本辦法。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